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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



申报表





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制
	单位名称
	
	法人类型
	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
事业单位法人 其它

	成立时间
	
	法人代表
	

	传承项目名称
	
	项目级别
	

	联系人
	
	职    务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申报
单位
情况
简介

	

	从业
人员
情况
	数量
	代表性传承人
	
	重要传
习对象
	

	
	主要成员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传承人级别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开展非遗传承展示活动场所面积（平方米）及情况介绍
	



	保存的实物、资料
	（实物指与非遗相关的工具、道具、器具、代表性作品等；资料主要指原始记录资料及在调查中形成的文字、图片、声音、影像等。）















	近五年传习所资金投入情况
	2016年总额
	
	财政拨款
	
	自筹资金
	

	
	2017年总额
	
	财政拨款
	
	自筹资金
	

	
	2018年总额
	
	财政拨款
	
	自筹资金
	

	
	2019年总额
	
	财政拨款
	
	自筹资金
	

	
	2020年总额
	
	财政拨款
	
	自筹资金
	



	近五年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情况（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）
	（包含参与非遗的展览、展示活动及各种形式的群众性节日活动、参与电视、网络等宣传媒体的公益性宣传、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情况，填报要体现活动具体时间、地点信息。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总体
工作
目标
	



	保障
措施
	



	五
年
计
划
	年度
	措  施（传习活动计划）
	预期目标

	
	
	

	

	
	
	


	

	
	
	


	

	
	
	


	

	
	
	


	


	生
产
创
作
情
况
	生产创作（造）数量、产值等情况
	（传统美术、技艺类填写年产量及产值）



	
	
产（作）品或人员获奖情况


	









	县（市、区）文旅局、主管部门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文旅局
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